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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计函〔2019〕39 号 

 

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关于严格执行教育收费规定的提醒函 

 

市属各大中专院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，各民办学历教育机构： 

2019 年秋季招生工作正在进行，为加强教育收费管理，规

范教育收费行为，根据《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

育厅关于我省公办普通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《福建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民办教育收费管理实施

细则》及有关教育收费政策，特对各大中专院校、中小学、幼儿

园教育收费行为提醒如下: 

一、各级各类学校应严格执行阳光价费公示制度，应通过设

立公示栏、公示牌、公示墙等方式，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向社会

公示收费项目、范围、对象、标准、期限、依据、计量单位、减

免规定、执收方式等，并同时在学校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等网

络平台进行公示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遇有收费政策调整或其他

情况变化时，学校要及时更新公示的相关内容。凡未公示的一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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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收费。 

二、《福建省定价目录》规定实行政府制定价格管理的各级

各类学校收取学费、住宿费、保育教育费等教育收费要严格执行

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，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、制定或

提高收费标准、提前收费或延长收费期限进行收费。收费标准实

行市场调节价的，学校根据办学成本、市场需求、社会承受能力

等因素确定，向社会公示，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。严禁自

立项目收费，对已明令禁止、变更的收费项目或收费标准，不得

再按原项目、原标准进行收费。 

三、严禁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收取与入学入园挂钩的捐资助

学、教育基金、赞助费、建校费、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。 

四、各级各类学校、幼儿园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，

应当遵循“学生自愿、事先公示、据实收取、及时结算、定期公

布、不得盈利”的原则，不得将教育教学活动、教学管理范畴内

应免费提供的服务事项和国家已明令禁止或明确规定纳入公用

经费开支的项目列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。 

五、严禁各类学校对课本以及列入评议公告的教辅材料超出

政府指导价和规定的发行费用标准收取费用，不得强制或变相强

制学生购买教辅材料，特别是评议公告目录以外的教辅材料。 

六、各类幼儿园在收取保育教育费以外，不得再以开办实验

班、特色班、兴趣班等特色教育为由另外收取费用。 

七、严禁各类学校未经有权机关审批，以中外合作办学、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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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性软件学院等名义乱收费。 

八、公办中小学校不得以改制的名义乱收费，特别是经清理

变为公办学校仍继续按民办学校收费标准收费。 

各大中专院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要增强教育收费自律意识，

按照上述要求，切实做好本校教育收费管理工作，共同营造良好

的教育收费环境。市教育局、市发改委将加强秋季教育收费的监

管，受理群众投诉举报，组织开展教育收费检查抽查，对违反上

述规定的，一经发现将依法严肃查处，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。 

 

 

 

     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22 日 

 

  


